
贯彻落实《沈阳市新发展阶段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若干政策措施》（沈政发〔2021〕11号）配套实施细则系列解读

创新指标：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或产业共性技术，获取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和装备；

经济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应用情况及效益等；

本地场景应用：
项目在行业领域内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实践应用基

础。项目实施区域或地点必须在沈阳市内。

其他指标：
人才（团队）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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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高投入
项目实施周期内，申报项目总投入达到500万
元以上，且申报单位2020年度R&D经费支出
达到200万元以上。

02 引领性
项目在行业领域内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实践应用
基础。

03 高能力
项目所属单位必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行业
领域内有一定的应用前景，可引领行业发展。

04 本地化
项目实施应用区域或地点必须在沈阳市内。

企业为申报主体

院所、高校为申报主体

01高水平
项目技术水平应为国际先进或国内领先，要有
前瞻性。

02高层次
项目研发团队及领军人应具有一定的技术引领
能力和学术能力。

03高能力
项目所属单位必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行业
领域内有一定的应用前景，可引领行业发展。

04本地化
项目实施应用区域或地点必须在沈阳市内。

项目单位及项目组成员无不良科研失信记录，无违反科技伦理规范。

组织专家或
委托第三方
机构对申报
项目进行综
合评审。

智慧项目实
施期限原则
上不超过2
年。

市科技局对申
报单位、单位
法定代表人及
项目负责人资
格与信用，以
及申报材料的
完整性、规范
性进行形式审
查。项目申报书 经有资质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的项目前期研发经费投入审计
报告；

本地产业化并实现销售收入
证明材料。

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申报要件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有效期3年，市级现行相关支持政策以本细则为准。

涉企补助资金由市、区县（市）按照1:1比例承担，由市财政局统一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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